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电影《英雄本色 4》委托宣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文化”、“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现就北

京文化与关联方签署电影《英雄本色 4》委托宣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审慎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文化”或“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电影<英雄本

色 4>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水木诚德”）及其他

合作方联合投资制作电影《英雄本色 4》。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电影<

英雄本色 4>委托宣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与重庆水木

诚德签署《电影<英雄本色 4>委托宣发协议》，承接公开发行影片《英

雄本色 4》事宜，并与重庆水木诚德就电影版权销售、衍生品开发等



事宜展开合作。由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是重庆水木诚德出资人。因此，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陶蓉女士已回避表决，其他董事参与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3,500 万元，公司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为 527,662.25万元，净资产为 441,348.41万元，净利润为 52,239.92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需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陶蓉女士已回避表决，

其他董事参与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住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东风路 146号 

3、执行事务合伙人：重庆水木兴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法律、法规禁

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审批和许可后，

方可经营】。 

5、财务情况：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450,871,480.74 元；负债总额：12,647,002.78 元；营业收入：

67,029,937.69 元；净利润：47,968,616.21 元。 

6、股权情况：重庆水木庆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水木兴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厚德前海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7、关联关系： 

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

结构图如下：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同时

是重庆水木诚德出资人。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影片情况 

（1）片名：《英雄本色 4》 

（2）导演：丁晟 

（3）编剧：丁晟 

（4）主演：王凯、马天宇、王大陆 



2、经双方协商一致，影片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

澳门及台湾）、北美（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南美（包括阿根廷、玻利

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法属圭亚那、圭亚那、巴

拉圭、秘鲁、苏里南、乌拉圭、委内瑞拉）院线发行工作由甲方委托

乙方负责运作与执行。 

3、双方同意影片大陆地区宣发成本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

不高于人民币 3,500 万元（不包含影片票补费用），超出 3,000 万元

以上的宣发成本预算部分需要双方协商确定，超出 3,500 万元的部分

由甲方承担且不记于宣发成本。影片宣发费由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

方制定预算及用款计划，乙方应及时向甲方提供预算及用款计划。影

片在中国大陆地区宣传发行预算由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其他主体先行

垫付，并从影片收入中优先回收此费用。 

4、乙方为影片发行运作方（宣传及发行），按照如下规定收取发

行代理费（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具体宣发协议将另行签

署，所涉细节以具体协议为准。 

（1）乙方收取的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发行代理费为中国大陆地区发行分账收入的 12%，即中国大陆地区净

票房收入*发行方与各院线及影院协商确定的分账比例（通常不低于

43%）*12%。 

（2）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发行代理费

计算公式如下： 

中国大陆地区总票房收入=授权代理发行地区各院线公司、影院



等发行放映单位（统称“影院”）形成的原始票房总额（以统计报表

为准，下称“原始票房总额”）。 

中国大陆地区净票房收入=原始票房总额－国家影片专项基金－

法定税金。其中： 

国家影片专项基金=原始票房总额*5%、税金按国家政策执行。 

实际发行收入=净票房收入*（发行人分账比例-中影数字影片发

展（北京）有限公司及/或华夏影片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行分成比

例，通常为净票房的 1%）。 

发行分账收入=中国大陆地区净票房收入*发行方与各院线及影

院协商确定的分账比例（通常不低于 43%）。 

如相关法规、政策对国家影片专项基金和营业税金及附加等的比

例调整或与本合同的约定不一致的，则以相关法规、政策的规定为准。 

（3）影片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发行而由发行方收取的代理费，

按乙方与该发行方签署的合约确定的比例计算。 

5、本协议在下列任一情形下终止： 

（1）授权期限届满，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2）双方通过书面合同解除本协议。 

（3）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4）在委托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

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5）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

内仍未履行。 



（6）当事人有其他违约或违法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参照市场

公允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本次项目实施完

成后，将会增加北京文化影视文化行业的竞争力，促进公司电影业务

的发展，使北京文化在影视文化行业中加快发展，从而更好的提升公

司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2017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250万元，为公司与西藏北

文传媒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电视栏目《开心剧乐部》，关联交易金额

2,250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交易定价客观公允，符合《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交易定价客观公允，董事会对关联交易

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陶蓉女士已回避表决，未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机构对本次北京文化与关联方签署电影《英

雄本色 4》委托宣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关联董事陶蓉女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亦发

表了同意意见，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2、本次关联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其它

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北京文化实施本次与关联方签署电影《英雄本

色 4》委托宣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电影《英雄本色 4》委托宣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刘 军                         王 谭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7 月 13 日 

 

 




